
行政许可类（共 3项）

职权

类别
职权名称 实施依据 审批程序及材料 违法责任

行

政

许

可

类

城市街道

两侧和公

共场所设

贸商亭、固

定摊点、电

话亭 、大

排档的审

批

《平顶山市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

理条例》第十五条第一

项规定：“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应当经城市市容

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

门同意后，依法办理审

批手续：

（一）在城市道路两侧

或者公共场地设置商

亭、候车站棚、固定摊

点、宣传栏等。”

1.申请人提出申请：（1）行政审批表（2）身份证复印件（3）营业
执照（4）位置示意图（5）安全承诺书 一式两份 行政机关未履行法定职责或

者违法行使职权的，由上级行政机

关责令改正或者限期改正，给予通

报批评、取消评先评优资格等处

理；符合法定情形的，依法承担行

政赔偿责任。

行政执法人员未履行职责或

者违法行使职权，情节轻微的，由

本机关或者上级机关诫勉谈话、批

评教育、责令写出书面检查、通报

批评或者离岗培训、收回《河南省

行政执法证》、调离执法岗位或者

取消执法资格等处理;情节较重

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涉嫌犯罪

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2.综合业务股初审和受理：（1）申请理由是否正当（2）审查材料

3.综合业务股作出是否许可：（1）不予许可，并告知理由。（2）进
行现场勘查，审批，3日内作出书面许可；不予许可，并告知理由。

4.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应履行的事项。

服务电话：4830099 投诉机构：湛河区城市管理局 投诉电话：4830099 服务地点：平顶山市湛河区中兴路 112 号 3 楼业务科



行政许可类

职权

类别
职权名称 实施依据 审批程序及材料 违法责任

行

政

许

可

类

城市街道

的临街建

筑进行外

部装修、搭

建的审批

《河南省〈城市市容和

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实

施办法》第十三条第二

项规定：“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必须经城市人民

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

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

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审批

手续

(二)在城市主要街道的
临街建筑进行外部装

修、搭建的。”

1.申请人提出申请：（1）行政审批表（2）身份证复印件（3）营业
执照（4）平面设计图和实景效果图（5）位置示意图（6）安全承
诺书 一式两份

行政机关未履行法定职责或

者违法行使职权的，由上级行政机

关责令改正或者限期改正，给予通

报批评、取消评先评优资格等处

理；符合法定情形的，依法承担行

政赔偿责任。

行政执法人员未履行职责或

者违法行使职权，情节轻微的，由

本机关或者上级机关诫勉谈话、批

评教育、责令写出书面检查、通报

批评或者离岗培训、收回《河南省

行政执法证》、调离执法岗位或者

取消执法资格等处理;情节较重

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涉嫌犯罪

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2.综合业务股初审和受理：（1）申请理由是否正当（2）审查材料

3.综合业务股作出是否许可：（1）不予许可，并告知理由。（2）进
行现场勘查，审批，3日内作出书面许可；不予许可，并告知理由。

4.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应履行的事项。

服务电话：4830099 投诉机构：湛河区城市管理局 投诉电话：4830099 服务地点：平顶山市湛河区中兴路 112 号 3 楼业务科



行政许可类

职权

类别
职权名称 实施依据 审批程序及材料 违法责任

行

政

许

可

类

城市街道

两侧 和公

共场所临

时堆放物

料、 搭建

临时建筑

物、构筑物

或其他设

施审批

《河南省〈城市市容和

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实

施办法》第十三条第三

项规定：“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必须经城市人民

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

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

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审批

手续

(三)在城市街道两侧或
公共场所临时堆放物

料、搭建临时建筑物、

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

的。”

1.申请人提出申请：（1）行政审批表（2）身份证复印件（3）营业
执照（4）位置示意图（5）安全承诺书 一式两份 行政机关未履行法定职责或

者违法行使职权的，由上级行政机

关责令改正或者限期改正，给予通

报批评、取消评先评优资格等处

理；符合法定情形的，依法承担行

政赔偿责任。

行政执法人员未履行职责或

者违法行使职权，情节轻微的，由

本机关或者上级机关诫勉谈话、批

评教育、责令写出书面检查、通报

批评或者离岗培训、收回《河南省

行政执法证》、调离执法岗位或者

取消执法资格等处理;情节较重

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涉嫌犯罪

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2.综合业务股初审和受理：（1）申请理由是否正当（2）审查材料

3.综合业务股作出是否许可：（1）不予许可，并告知理由。（2）进
行现场勘查，审批，3日内作出书面许可；不予许可，并告知理由。

4.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应履行的事项。

服务电话：4830099 投诉机构：湛河区城市管理局 投诉电话：4830099 服务地点：平顶山市湛河区中兴路 112 号 3 楼业务科



行政处罚类（共 3项）

职权

类别
职权名称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违法责任

行

政

处

罚

类

占道经营

店外经营

的处罚

《河南省<城市市容和

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实

施办法》第三十二条规

定：“擅自在街道两侧和

其他公共场所临时堆放

物料、摆摊设点影响市

容的，处以 50 元以上、

200 元以下罚款。”

1.立案责任：市容监管中队对检查中发现、群众举报投诉或经有关

部门移送的此类违法案件予以审查；经机关负责人批准，决定是否

立案。

行政机关未履行法定职责或

者违法行使职权的，由上级行政机

关责令改正或者限期改正，给予通

报批评、取消评先评优资格等处

理；符合法定情形的，依法承担行

政赔偿责任。

行政执法人员未履行职责或

者违法行使职权，情节轻微的，由

本机关或者上级机关诫勉谈话、批

评教育、责令写出书面检查、通报

批评或者离岗培训、收回《河南省

行政执法证》、调离执法岗位或者

取消执法资格等处理;情节较重

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涉嫌犯罪

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2.调查责任：市容监管中队指定专人调查取证；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两人；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依法需要听证的，告知当事人

听证权；允许当事人陈述申辩；形成调查终结报告。

3.审查责任：综合执法股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理由等进行法制审核，提出处

理意见。

4.告知责任：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出处罚

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听证权等。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经机关负责人批准，制作

《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权

利救济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7日内，市容监管中队依法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

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

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

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应履行的责任事项。

服务电话：4830099 投诉机构：湛河区城市管理局 投诉电话：4830099 服务地点：平顶山市湛河区中兴路 112 号 3 楼办公室



行政处罚
职权

类别
职权名称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违法责任

行

政

处

罚

类

擅自进行

门头外部

装修的处

罚

《河南省<城市市

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实施办法》第三十二条

规定：“搭建非永久性建

筑物、构筑物或者设置

商亭等其他设施，影响

市容的，处以 300 元以

上、1000 元以下罚款。”

1.立案责任：综合业务股对检查中发现、群众举报投诉或经有关部

门移送的此类违法案件予以审查；经机关负责人批准，决定是否立

案。

行政机关未履行法定职责或

者违法行使职权的，由上级行政机

关责令改正或者限期改正，给予通

报批评、取消评先评优资格等处

理；符合法定情形的，依法承担行

政赔偿责任。

行政执法人员未履行职责或

者违法行使职权，情节轻微的，由

本机关或者上级机关诫勉谈话、批

评教育、责令写出书面检查、通报

批评或者离岗培训、收回《河南省

行政执法证》、调离执法岗位或者

取消执法资格等处理;情节较重

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涉嫌犯罪

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2.调查责任：综合业务股指定专人调查取证；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

人；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依法需要听证的，告知当事人听

证权；允许当事人陈述申辩；形成调查终结报告。

3.审查责任：综合执法股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理由等进行法制审核，提出处

理意见。

4.告知责任：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出处罚

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听证权等。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经机关负责人批准，制作

《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权

利救济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7日内，业务科依法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

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

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应履行的责任事项。

服务电话：4830099 投诉机构：湛河区城市管理局 投诉电话：4830099 服务地点：平顶山市湛河区中兴路 112 号 3 楼办公室



行政处罚

职权

类别
职权名称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违法责任

行

政

处

罚

类

餐饮服务

单位未安

装油烟净

化设施、

不正常使

用油烟净

化设施或

者未采取

其他油烟

净化措

施，超标

排放油烟

污染物，

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一十八条 违反本

法规定，排放油烟的餐饮服务业经营者未安装油烟净化设施、

不正常使用油烟净化设施或者未采取其他油烟净化措施，超过

排放标准排放油烟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

理部门责令改正，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

的，责令停业整治。

《河南省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规

定：“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第十七条规定，餐饮服务单位未

安装油烟净化设施、不正常使用油烟净化设施或者未采取其他

油烟净化措施，超标排放油烟污染物，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

法》第一百一十八条 违反本法规定，排放油烟的餐饮服务业

经营者未安装油烟净化设施、不正常使用油烟净化设施或者未

采取其他油烟净化措施，超过排放标准排放油烟的，由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五千元以上

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治。违反本法规

定，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商住

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

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予以关闭，并处

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第十五条 油烟污染物应当通

过专用的内置或结合建筑主体外墙设置的烟道排放，油烟排放

1.立案责任：油烟监管中队对检查中发现、群众举

报投诉或经有关部门移送的此类违法案件予以审

查；经机关负责人批准，决定是否立案。

行政机关未履行法定

职责或者违法行使职权

的，由上级行政机关责

令改正或者限期改正，

给予通报批评、取消评

先评优资格等处理；符

合法定情形的，依法承

担行政赔偿责任。

行政执法人员未履

行职责或者违法行使职

权，情节轻微的，由本

机关或者上级机关诫勉

谈话、批评教育、责令

写出书面检查、通报批

评或者离岗培训、收回

《河南省行政执法证》、

调离执法岗位或者取消

执法资格等处理;情节

较重的，依法给予行政

处分；涉嫌犯罪的，移

送司法机关处理。

2.调查责任：油烟监管中队指定专人调查取证；执

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

依法需要听证的，告知当事人听证权；允许当事人

陈述申辩；形成调查终结报告。

3.审查责任：综合执法股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

述理由等进行法制审核，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

事人拟做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

容，以及当事人享有的陈述权、申辩权、听证权等。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经机关负

责人批准，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

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权利救济途径和期限等

内容。

6.送达责任：7日内，油烟监管中队依法将行政处罚

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履行生效的

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

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



应严格执行《河南省餐饮业油烟污染物排放标准》及其他相关

规定，不得无组织排放，不得排入城市地下管道等其他设施。

第十七条 餐饮服务单位应安装与其经营规模相匹配的高效油

烟净化设施，油烟排放浓度和去除效率应符合《河南省餐饮业

油烟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规定。

(一)餐饮服务单位应按规范设置集气罩、排风管道和排风

机，并安装经国家认可单位认证、与其经营规模相匹配的高效

油烟净化设施，在餐饮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油烟污染物应通过集

排气系统收集，经油烟净化设施处理后达标排放。

(二)餐饮服务单位厨房的炉灶、蒸箱、烤炉(箱)等加工设

施上方应设置集气罩，油烟与热蒸汽的排风管道宜分别设置。

放置送排风机、油烟净化设施的专用空间净高不得低于 1.5

米。

(三)油烟净化设施最低去除效率应符合小、中型餐饮服务

单位大于 90%、大型餐饮服务单位大于 95%的规定，并保证正

常运行，油烟污染物排放应满足《河南省餐饮业油烟污染物排

放标准》要求;安装未经国家认可单位检测合格的油烟净化设

施、油烟净化设施最低去除效率达不到要求或与其经营规模不

匹配的，必须在规定期限内改装符合要求的油烟净化设施。

院强制执行。

8.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应履行的责任事项。

服务电话：7011353 投诉机构：湛河区城市管理局 投诉电话：4830099 服务地点：平顶山市湛河区中兴路 112 号 3 楼办公室



其他职权（共 1项）
职权

类别
职权名称 实施依据 程序及材料 违法责任

其

他

职

权

临时停车

场的划定

与管理

《平顶山市公共停车场

地建设管理办法（试

行）》第十一条规定:“县
(市、区 )公安机关交通
管理部门会同城市管理

部门，可以利用现有的

市政道路或道路两旁空

闲场地，在科学论证的

前提下划定道路临时停

车泊位或临时停车场

地”

划定道路临时停车泊位

的，“县(市、区 )公安机
关交通管理部门会同城

市管理部门，应当统一

表示或统一编号管理。

1.申请人提出申请：（1）申请表（2）身份证复印件（3）营业执照
（4）平面设计图和实景效果图（5）位置示意图（6）安全承诺书 一

式两份

行政机关未履行法定职责或

者违法行使职权的，由上级行政机

关责令改正或者限期改正，给予通

报批评、取消评先评优资格等处

理；符合法定情形的，依法承担行

政赔偿责任。

行政执法人员未履行职责或

者违法行使职权，情节轻微的，由

本机关或者上级机关诫勉谈话、批

评教育、责令写出书面检查、通报

批评或者离岗培训、收回《河南省

行政执法证》、调离执法岗位或者

取消执法资格等处理;情节较重

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涉嫌犯罪

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2.综合业务股初审和受理：（1）申请理由是否正当（2）审查材料

3.综合业务股作出是否许可：（1）不予许可，并告知理由。（2）进
行现场勘查，审批，3日内作出书面许可；不予许可，并告知理由。

4.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应履行的事项。

服务电话：4830099 投诉机构：湛河区城市管理局 投诉电话：4830099 服务地点：平顶山市湛河区中兴路 112 号 3 楼业务科




